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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大学医学院根据《浙江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

生工作实施办法》（浙大发本〔2021〕70 号）、《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

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浙大本发〔2023〕6 号）文件精神，结

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医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素质评价范围包括科研成果、竞赛获奖、参军入伍服

兵役、社会服务等符合医学生勤奋学习、全面发展导向的因素。学院按照本办法

中的相关要求，将素质评价各项分数加总折算成素质评价成绩，根据计分得出素

质评价成绩上限为 0.5。 

 

一、素质评价分数计分类别： 

1.科研成果类： 

项目 第一作者 

发表或录用专业学术论

文（article） 

高质量高水平期刊（根据中科院期刊

分区分类一区论文） 
10 

高质量高水平期刊（根据中科院期刊

分区分类二区论文） 
8 

高质量高水平期刊（根据中科院期刊

分区分类三区论文） 
6 

其他 SCI、国内核心及以上刊物 4 

（1）科研成果素质评价成绩原则上为学生本科阶段在核心期刊及以上以浙江大

学为第一完成单位、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其中，

若为共同第一作者，只计算共一排位第一。 

（2）发表综述、病例报告、meta 分析、摘要、会议论文、letter 等，不加分。 

（3）期刊目录以浙江大学图书馆学术期刊导航发布的数据为准，中科院期刊分

区分类按照大区分区，以材料审核时期刊分区为准。 

（4）该类别素质评价分数最高限加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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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赛获奖类：  

（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

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以下简称“三大赛”），重大

体育、重大艺术比赛（含表演）加分见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实施办法相关条目。 

（2）其他科技创新、文体类比赛 

除“三大赛”国赛，重大体育比赛、艺术比赛外，其他科技创新、文体类比

赛加分细则见下表。 

项目 
特等奖/金奖 

（第 1名） 

一等奖/银奖 

（2-3名） 

二等奖/铜奖 

（4-6名） 

三等奖 

（7-8名） 

国家级及

以上比赛 

科技创新类 10 8 6 5 

文体类 8 6 5 4 

省部级 

比赛 

科技创新类 8 6 5 4 

文体类 6 5 4 3 

 

①竞赛项目等级以获奖证书落款公章为准。 

②同一项目符合多项评审标准时，以最高分为准，只计一次。 

③比赛获奖项目负责人计前三，系数分别计 1.0、0.9、0.8。文体类比赛团体项目

获奖（三人及以上），系数计 0.8。 

④在“三大赛”省级奖项计分系数计 1.2；在《浙江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认定项

目名单》(浙大本发〔2021〕24 号)内其他竞赛获奖的，系数计 1.0；不在《浙江

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认定项目名单》内的竞赛获奖，经学院推免小组讨论认定的，

系数计 0.5。 

⑤该类别素质评价分数最高限加 15 分。 

 

3.参军入伍服兵役类： 

条件 分值 备注 

荣立三等功 15 按照最高项加分。其中，普通参军入

伍服兵役素质评价成绩加分上限为

0.1；荣获嘉奖、“四有”优秀士兵嘉

荣获嘉奖、“四有”优秀士兵嘉奖 12 

普通参军入伍服兵役 9 



 3 

奖素质评价成绩加分上限为 0.2；荣

立三等功素质评价成绩加分上限为

0.5。 

参军入伍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加分参照《浙江大学医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实

施办法》中规定。 

 

4.社会服务类：  

社会服务素质评价成绩加分累计上限为 0.2。 

（1）志愿服务类 

素质评价成绩加分上限为 0.1。 

A.以学校志愿者星级认定为依据，对五星级志愿者志愿服务加 4 分； 

B.对本科期间有学校认定的四周以上国际组织实习经历或者累计国际化志

愿服务小时数≥250 小时并有突出表现的学生加 5 分。 

（2）社会工作类： 

职务 分值 备注 

学校、学院相关部门正式聘任的

校、院两级学生会（学生组织）主

席团（主任团）成员、兼职辅导员、

兼职团委副书记、党支部书记、四

星级及以上学生社团主要负责人

（主席团/主任团/会长层）等 

 

2 

担任职务计分按年度计算，任职需满

一年，考核优秀记 2 分，考核良好及

合格记 1.5 分，考核不合格不计分 

班长、团支书等 

 
1.5 

担任职务计分按年度计算，任职需满

一年，考核优秀记 1.5 分，考核良好

及合格记 1 分，考核不合格不计分 

①任职时间按照学年计算，计算时间从任职当年 9 月 1 日开始至次年 8 月 31 日。

同一年度仅计一项职务,不同年度任职分值可累加。 

②社会工作需提供经指导老师签字、学校学院相关部门盖公章的任职证明； 

③在学生党支部中，若教师任书记，学生任副书记，由教师书记核实情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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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证明可按照党支部书记加分； 

④该类别素质评价分数最高限加 8 分，素质评价成绩加分上限为 0.1。 

 

二、办法说明： 

1.所有分值相加后，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2.加分项需发生在浙江大学本科就读期间，均须提供书面证明材料，认定时

间截至推免当年度 8 月 31 日，由浙江大学医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小组认定

具体加分情况。 

    3.学生若有其他突出表现、重大表彰等，由学院推免工作小组综合考察后给

出加分意见。 

    4.若申报中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取消该生推免资格。 

    本计分办法由浙江大学医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浙江大学医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小组 

2023 年 11 月 

 

 

 

 


